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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教职〔2018〕70 号

温州市教育局关于印发 2018 年温州市中职与
应用型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有关试点中职学校：

现将《2018 年温州市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试

点招生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温州市教育局

2018 年 6 月 2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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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温州市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
人才培养试点招生工作方案

为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，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

成长渠道，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根据浙江省教育厅《关于开

展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教职成

〔2018〕43 号）和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18 年浙江

省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试点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浙

教办函〔2018〕142 号）精神，现制定我市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

体化人才培养试点招生（以下简称“中本一体化”试点招生）工作

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《关于加快发展现代

职业教育的决定》的有关要求，坚决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全面深化

改革的决策部署，扎实推进“中本一体化”试点招生工作，促进普

职协调特色发展，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，不断

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高技能

应用型人才。

二、试点原则

（一）坚持职教方向。整合优化职业教育资源，突显职业教

育特色，整体设计、统筹制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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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体系、课程体系，系统化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。

（二）坚持统筹管理。根据省教育厅的部署要求，“中本一

体化”试点招生工作实行属地管理，由各设区市教育局统筹管理。

面向温州市的招生计划，由温州市教育局制定相应工作方案，统

筹组织实施，统一录取后将名单反馈到试点学校所在地设区市教

育局。

（三）坚持稳步推进。认真制定相应工作方案，细化、优化

操作规程，积极稳妥推进“中本一体化”试点招生工作。各地各试

点学校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密切关注舆情，及时回应群众疑问，确

保试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

（四）坚持公正公平。坚持信息公开，通过各种形式将招生

报名、考试、填报志愿、录取等各个环节的政策、标准、具体办

法等予以公布。要严格遵守招生规定，严肃招生纪律，建立“阳

光招生”运行和监督机制。

三、招生计划

（一）全省 15 所中职学校、8 所本科院校参与“中本一体化”

人才培养首批试点，其中我市 2 所中职学校参与，即温州市职业

中等专业学校（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）和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

（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）。

（二）首批试点全省计划招生 590 人。其中，面向温州地区

计划招生 80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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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批试点学校、专业及生源分布见附件。

四、工作规程

（一）招生对象：全市所有参加 2018 年中考的应届初中毕

业生。

（二）录取原则：招生纳入我市统一中考，根据考试成绩、

所填志愿从高到低，按计划择优、统一录取。原则上，中职段的

录取分数不低于中考总分的 75%（艺术类等特殊专业招生除外）。

（三）志愿设置及填报:

1.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，我市“中本一体化”招生志愿相应

设置为 15 个学校志愿（含 13 个专业）。每位考生最多允许填报

4个学校志愿，且为平行志愿。

2.学前教育、戏曲表演专业须提前参加术科考试，术科考试

合格后方有资格填报志愿。“中本一体化” 学前教育专业术科考

试与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术科考试并轨统一组织实施。戏曲表

演专业术科考试由试点学校浙江艺术学校负责组织实施。

3.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术科考试合格的考生，可兼报“中

本一体化”学前教育专业志愿，但补报“中本一体化” 学前教育专

业且术科考试合格的考生，仅能参加“中本一体化”学前教育专业

志愿填报而不能兼报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志愿。

4.所有考生均要求在温州市中招管理系统平台上统一填报

志愿。填报时间为一天，即中考成绩公布日上午 8：00 至次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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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 8：00。次日上午 8：00 后关闭填报系统，开始进行录取。未

填报志愿的考生不可参与录取。

（四）投档规则和方式

1.考生所填志愿除涉及学前教育专业的学校志愿外，均遵循

平行志愿投档规则，即“分数优先、遵循志愿”。

2.鉴于学前教育专业的特殊性，凡填报“中本一体化”的 4 个

学校志愿中有填报涉及专业为学前教育的，均作为第一志愿优先

录取，若有两个学校志愿均涉及学前教育专业，则遵循志愿的顺

序进行录取；未录取的则按填报其他学校志愿顺序依据平行志愿

投档规则进行其它专业录取。

3.如首次投档录取没有完成招生计划，则按一定规则填报征

求志愿补投一次，原则上填报征求志愿时间控制在 1 个工作日

内。征求志愿填报规则和具体时间另定。如征求志愿补投仍未完

成计划，则由试点中职学校所在地负责完成招生计划的补录。

（五）录取方式

1.录取批次为提前批，实行在五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、普通

高中、中等职业教育录取之前提前录取的办法。

2.学前教育专业考生综合分由术科分数和中考总分（含体育

分和政策加分）相加合成，同分规则参照《关于印发 2018 年五

年制学前教育大专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温招委〔2018〕

1号）执行。其它专业出现总分相同的考生，按照《2017 年温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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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普通高中招生同分录取规则》（温教基函〔2017〕31 号）规定

执行。

3.未被“中本一体化”专业录取的考生可以继续参加五年制学

前教育大专班、普通高中、中等职业教育的录取，已被“中本一

体化”专业录取的考生，不再参与其他录取。

（六）政策加分：政策加分严格按《关于印发 2018 年初中

学业水平考试与高中招生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温教基〔2018〕12

号）等规定执行。

（七）教学管理：中职学校和本科院校有机整合教学培养计

划，由本科高校牵头统筹制定教学体系、课程体系，共同实施七

年一体化职业教育。三年后升入本科高校的学生须参加中职升学

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全省统一考试，上线方可录取。不合格者

不予录取，但其中达到中职毕业水平的，颁发中职毕业证书。中

职阶段按照《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进行学籍管理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温州市教育局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由

市局分管领导任组长，职成教处、基教处、直管处、考试院、试

点学校等相关负责人为成员。“中本一体化”试点招生工作行政牵

头处室为职成教处，具体录取操作单位为市考试院，相关处室、

试点学校密切配合。纪检组负责招生工作监督。相关处室、单位、



— 7—

试点学校要加强沟通协调，明确职责与任务，规范操作，确保完

成招生计划。

（二）强化宣传发动。各地、各试点学校要认真学习省教育

厅相关文件，准确理解精神，认真把握试点招生工作的原则、内

容和相关要求。通过各种方式面向全社会特别是面向参加中考考

生，进行全面、准确、广泛的政策宣传。不仅要宣传好本地区、

本校的招生工作，还要宣传好全省所有试点单位的招生情况，确

保各试点学校在本地区计划有效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平台支撑。“中本一体化”试点招生与我市整个高

中段招生工作并轨，以设区市为单位，全市一盘棋，搭建统一的

招生录取平台。所有报名录取工作均统一在温州中招管理系统平

台上进行。考生考试分数查询、志愿填报、录取查询等功能均通

过该平台发布。

附件：2018 年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招生计划

温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6 月 20日印发



附件

2018 年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培养试点招生计划

中职学校 专业名称
招生咨询联系人

（手机）
本科院校 专业名称

计划数

小计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

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电气运行与控制

潘利荷

13656646173

0571-88313055

浙江科技学院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40 10 5 5 3 2 3 3 2 1 4 2

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学前教育

余江北

19941469223，

0571-87292721

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40 10 5 5 3 2 3 3 2 1 4 2

宁波外事学校 学前教育

罗洁

15958800860,05

7487645171

浙江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 40 5 10 5 3 2 3 3 2 1 4 2

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

中心学校

数字媒体技术应

用

徐瑛

13071992334,

0574-87991606

浙江科技学院 数字媒体技术 40 5 10 5 3 2 3 3 2 1 4 2



中职学校 专业名称
招生咨询联系人

（手机）
本科院校 专业名称

计划数

小计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

许忠亚

15557898298,

0574-87991608

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

学校
物联网应用技术

杨睿

13777772505

0577-88915361

浙江水利水电学

院
软件工程 40 5 4 10 3 2 3 3 2 1 5 2

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

集团学校
汽车运用与维修

张良

15869638452

0577-88576700

宁波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40 5 4 10 3 2 3 3 2 1 5 2

海宁卫生学校 护理

周娟仙

13586421506

0573-87072476

嘉兴学院 护理学 40 5 4 5 10 2 3 3 2 0 4 2

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电气技术应用

何珍珍

13857295549

浙江科技学院 自动化 40 5 4 4 3 10 3 3 2 0 4 2



中职学校 专业名称
招生咨询联系人

（手机）
本科院校 专业名称

计划数

小计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

0572-2315177

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工业分析与检验

李鹏

13656759162

0575-88589116

绍兴文理学院 应用化学 40 5 4 5 3 2 10 3 2 0 4 2

浙江交通技师学院 汽车运用与维修

王雄

13625899699；

0579-82173828

0579-82171188

宁波工程学院 汽车服务工程 40 5 4 5 3 2 3 10 2 0 4 2

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

周磊

13857010775

0570-8022015

浙江科技学院
机械设计制造及其

自动化
40 5 4 4 3 2 3 3 10 0 4 2

舟山航海学校 船舶水手与机工

王晓晓

13587088324，

0580—8010000

浙江海洋大学 航海技术 40 4 4 4 3 2 3 3 1 10 4 2



中职学校 专业名称
招生咨询联系人

（手机）
本科院校 专业名称

计划数

小计 杭州 宁波 温州 嘉兴 湖州 绍兴 金华 衢州 舟山 台州 丽水

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机电技术应用

曾辉智

13958659251

0576-89966118

浙江水利水电学

院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

化
40 5 4 5 3 2 3 3 2 1 10 2

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旅游服务与管理

胡钰凤，

15805880767

0578- 2683322

浙江海洋大学 旅游管理 40 5 4 4 3 2 3 3 2 0 4 10

浙江艺术学校 戏曲表演

余绿筠

13867451060

0571-87150089

浙江音乐学院 表演（戏曲）

30

4 4 4 1 1 10 1 0 2 3 0

合计 590 83 74 80 50 37 59 50 35 19 67 36

说明：各地计划数根据各地在校生比例确定，其中浙江艺术学校计划根据该校往年招生生源地比例确定。


